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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普通高中教育学生资助政策
（一）普通高中宏志奖学金  用于奖励具有正式注册学籍且符合一定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交获奖当年学费。不含在宏志中学、宏志班就读和在内地民族学校、内地民族班就读的学生。 
（二）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  用于资助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含在宏志中学、宏志班就读和在内地民族学校、内地民族班就读的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免交学费，免教科书费，住宿生免住宿费 。免费标准按照市政府及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学校相应标准执行。
上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括原建档立卡家庭学生、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享受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及其子女、领取生活困难补助金对象及其子女、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烈士子女、因公牺牲民警子女、低收入家庭学生、低收入农户学生。
（三）学校资助  公办普通高中要从学费收入中据实列支不高于5%的资金用于资助学生。民办学校应从学费收入中提取不少于5%的资金用于奖励和资助学生。



[bookmark: _GoBack]  上述政策自2020年12月起施行。奖学金需一次性发放；助学金需按月发放。免学费、教科书费、住宿费等需直接免除，不得通过先收后退的方式落实资助政策。


image1.png
i BE LA MIBeR
e —
msulaa¥$mmnm

S———

Wil B AR

NHEBEF AR

ZE0BARMBER




